中山大学科研项目间接费用外拨申请表
外拨经费卡号： 42000-4103XXXX              
	项目名称
	XXXXX
	项目批准号
	XXXXXX

	项目类别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XXX   项目

	所在单位
	海洋科学学院
	项目负责人
	XXX

	执行期限
	202X -01-01至202X-12-31

	合作单位
	XXXX     
	课题负责人
	XXX

	合作单位银行信息
	户    名：  XXXX   
开户银行：XXXX   
帐    号： XXXX 

	申请发放情况
	外拨经费总金额
	XXX    万元
	分__X___批外拨

	
	申请外拨批次
	第  X  批
	本次外拨金额
（万元）
	XXX

	
	申请日期
	2024-XX-XX





	廉洁告知书：
不得隐瞒关联关系，违规外拨科研经费，严禁虚假资源匹配和虚假合作，严禁利用科研经费为参与项目的个人及其亲属谋取利益，严禁假借合作名义骗取国家和社会资源。不得使用科研经费公款吃喝、旅游、高消费娱乐，违规发放津补贴，违规收送礼品。

	项目负责人承诺：本人已认真阅读廉洁告知书，对受托方资质、履行业务能力、业务相关性、经济合理性负责，并保证合作业务的真实性、相关性和交易的公允性。

关联关系申明（如项目中的任何参与人员及工作人员与受托方（即转出合同的乙方）有关联关系的须做出具体说明，关联关系指科研项目的相关人员与校外合作单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权益或利害关系，包括但不限于科研项目的项目负责人、联系人、项目组成员、项目执行过程中相关事项的经办人等为受托方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合伙人、雇员或存在亲属关系等的相关关联情况；若项目组隐瞒关联关系，其责任由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自行承担）：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  否□（选“是”的请详细描述关联关系，并由学院组织审议）


项目负责人（亲笔签名）：

年   月   日

	二级单位
审核意见
	
经学院审核，该转出经费符合研究需要，预算合理，受托方具有承接的能力，并且对关联关系进行申明，有完备的合作协议文件，同意转出。


单位负责人（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科学研究院
复核意见
	
已核。
请分别从学校间接费用项目00000-02920001返还间接费用     元、从学院间接经费项目42000-02920000返还间接费用      元、从项目组间接费用项目42000-0293XXXX返还间接费用________元至外拨经费卡42000-4103XXXX中。
经办人：        

年   月   日


备注：1.本表须双面打印，一式3份，分别由二级单位、财务、科研主管部门存档。
      2.转拨经费需提供合作协议、公示通知、关联关系表等文件以供审核。
附：使用说明（本页无须打印）
自2022年立项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开始，预算制项目间接费预算数据录入科研系统、间接费入账已改为经科研系统办理，不再线下直接拨付学院间接经费卡中。间接经费批量入账由科研院统一处理，经直接经费卡（-4103）统计数据后，全额提取并按比例分拨至学校间接经费卡、学院间接经费卡、项目组绩效卡三个卡中。若涉及间接费外拨，由项目负责人申请从项目组绩效卡外拨，财务处对多提扣管理费的部分进行返还，返还至项目组绩效卡中。

经与财务处重新梳理流程，由于间接费数据在直接经费卡（-4103）中存在记录，为保证账面数据准确，避免审计问题，需调整间接费外拨、返还流程，项目负责人申请间接费外拨时，财务处先将合作单位间接费用退回直接经费卡（-4103）后，再从中外拨对应额度。本次调整不影响老师操作流程，项目负责人仍从科研系统提交外拨申请，但线下办理的“中山大学科研项目间接费用外拨申请表”需更新内容，对外拨经费卡号及科研院审核内容进行了修正。

合作经费的外拨必须在完成校内公示、且公示无异议之后再申请办理。若项目负责人在签订合作协议时未对间接费外拨经费进行公示，必须在申请外拨前补充公示该部分，公示期满且公示无异议后再办理外拨申请手续，学院需在公示通知打印件上签署意见及盖章。线下办理“中山大学科研项目间接费用外拨申请表”时，请携带外拨申请表原件（一式三份）、签字盖章的公示通知原件（一份）、签字盖章的“中山大学科研项目经费转出合同审核表”原件（一份），一同提交科研院审核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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